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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學生會 

第 3/2017 號內部規章 

附屬組織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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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會根據《澳門大學學生會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賦予的權限，並根據第 2/2017 號內部

規章《附屬組織一般制度》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制定本內部規章。 
 

第一章 

標的 

第一條 

標的 

     本內部規章規範澳門大學學生會屬下附屬組織的選舉及其相關事宜。 

 

第二章 

附屬組織 

第一節 

選舉大會 

第二條 

召集 

     一、以年度制為制度之附屬組織應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召開選舉大會，以學年制為制度之附

屬組織應在每年四月至五月期間，由當屆附屬組織會長負責召集及主持是次大會。若會長未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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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大會，則應由副會長或指定一名會員代為主持。 

二、召集選舉大會，應在大會召開的八天前，以直接及適當的方式通知所有會員。 

三、在第一次召集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方為有效，若當時出席的會員人數不足，不能召開會議，且半

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則不論出席會員人數的多少均視為有效。 

 

第三條 

運作 

     一、選舉大會以全會形式運作，由出席的大多數會員作出決議，如表決時票數相同，則會長的投

票具決定性。 

二、選舉應依照職務的先後次序為每一職務分別進行選舉程序，或按照組別形式進行選舉程序。 

三、會長認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列席會議以備諮詢，但該等人士無表決權。 

四、選舉大會須繕立會議記錄。 

 

第四條 

報告 

     選舉大會結束後，會長須於二天內向會員大會主席團提交會議記錄，以確認選舉結果。 

 

第二節 

任期 

第五條 

任期 

     一、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惟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只可連任一次。 

二、年度制之任期由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學年制之任期由每年六月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止。 

四、因理事會成員出缺而產生的新成員，其任期至該屆任期結束止。 

五、若理事會被解散，不須進行選舉，由臨時理事會管理該附屬組織直至任期完畢止。 

六、理事會成員出缺少於一百二十天，不須進行選舉，由代任人代理該職務直至任期完畢止。 

 

第六條 

出缺日期 

     理事會被解散或成員出缺時，會長須在被解散或出缺之日當天以通告公佈被解散或出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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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選舉制度 

第七條 

選舉 

     理事會任期屆滿須進行有關選舉大會。 

 

第八條 

選舉日期 

     一、選舉日期應與提名日在同一天內進行。 

二、選舉日期應於每年十月份或十一月期間； 

三、選舉日期須最少提前八日公佈。 

 

第九條 

投票資格 

     一、除聯會類別附屬組織外，所有該附屬組織享有選舉權的會員均具有投票資格。 

 

第十條 

投票權的行使 

     一、 行使投票權須遵循以下規則： 

（一）投票人在每次投票中只可投票一次； 

（二）投票以無記名方式為之； 

（三）投票可採用明票或暗票形式進行； 

（四）投票權須由投票人親自行使； 

（五）只可以個人身份就獲確定性接納的候選人或候選組別投票。 

二、 投票人不得於投票期間透露其已投或擬投的候選人或，任何人亦不得以任何藉口迫使其透露所

作的投票。 

 

第十一條 

選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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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採用每項職務投票的選舉，所有職務均獨立進行，每名會員均可享有各職務的候選人資格投

票，惟已當選其中一項職務者除外。 

二、採用候選組別的選舉，每名會員均可享有的候選組別資格投票一次。 

 

第十二條 

選舉標準 

     一、總票數中得票最高者當選該職務。 

二、若第一輪投票只有一名候選人或候選組別，可不進行投票，自動當選該職務。 

 

第十三條 

得票相同 

     若有兩名或以上候選人同為得票最多，則須就該等候選人進行下一輪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 

 

第四節 

候選人 

第十四條 

被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被提名為候選人必須具備下述資格： 

（一） 本會會員； 

（二） 該附屬組織的會員； 

（三） 具有被選舉權； 

（四） 擁護《澳門大學學生會章程》及該附屬組織章程。 

 

第十五條 

限制 

     一、屬於下列任一情況者不得被提名為候選人，但（二）項及（三）項所指者在選舉大會舉行日

之前已辭職或離職者除外： 

（一）正在履行連任任期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不可被提名為繼續擔任同一職務； 

（二）正在其他附屬組織擔任會長、副會長、秘書長或財務長； 

（三）本會領導架構成員；二、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必須簽核保證其能在正常情況下順

利完成所有任期，且不得被提名或不得擔任其他附屬組織的上述職務，惟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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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三、被提名為候選組別成員，在任期內不得擔任本會領導機關職務。 

 

第十六條 

候選人提名權 

     一、所有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會員均具有候選人或組別提名權。 

二、每名會員祗可對每一個職務提出一名候選人或一組候選組別，否則其所作提名無效。 

 

第十七條 

提名 

     提名於選舉大會上進行。 

 

第十八條 

提名方式 

     任何候選人或組別在選舉大會中，由一名會員口頭作出。 

 

第十九條 

對被提名人的可接納性審查 

     現屆會長須於提名結束後對被提名人或組別進行可接納性審查，並確定被接納的被提名人或組

別。 

 

第二十條 

異議 

     一、對於上條所指決定，候選人或組別及會員得於該決定公佈後即時向會長提出異議。 

二、所有出席會員須即時對異議作出最後決定。 

 

第二十一條 

被確定性接納的候選人 

     如再無人提出異議，或對所提出的異議已作出決定，則會長應即時公佈被確定性接納的候選人或

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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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重新提名 

     一、如無候選人為唯一獲確認的候選人或組別，則須重新進行提名程序。 

二、如重新進行提名程序不可能繼續進行或不能進行投票程序，則會長另行訂定選舉大會日期。 

 

第五節 

投票程序 

第二十三條 

選票 

     一、若採用暗票形式進行，須印制選票。 

二、選票由現屆會長安裝印製，且具有該附屬組織印鑑方為有效。 

三、選票應有適當位置由投票人填寫候選人正楷姓名。 

四、選票的製作及數量由會長訂定。 

 

第二十四條 

投票的開始 

     一、會員須在會長訂定的時間內抵達選舉大會舉行地點；召集成功後，隨後提名及投票開始。 

二、若為暗票進行，會長須在提名及投票開始前指示向所有在場人仕展示空票箱。 

 

第二十五條 

投票的結束 

     一、所有在場的會員完成投票後，投票結束，但仍須暫留投票地點，以便參加第二輪投票。 

二、投票結束後隨即進行選票的點算，如符合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由會長宣佈本次投票結束。 

三、如屬第九十條規定的情況，須進行下一輪投票。 

四、在會長宣佈進行點票後抵達投票地點的會員，只得參加可能需要的下一輪投票。 

 

第二十六條 

投票的延期 

     如當天校方宣佈部份或全部學生停課，會長應將整個選舉程序延期，並須於兩日內公佈新的選舉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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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投票方式 

     一、每一投票人應向選舉工作人員登記。 

二、若為暗票進行，投票方式如下： 

（一）投票人經確認及核對登記後，於每輪投票前，由選舉人員交給其一張選票； 

（二）投票人隨即單獨在其選投的候選人的相應位置由投票人填寫候選人正楷姓名； 

（三）投票人須即時將上款所指選票對折放入投票箱內； 

（四）如投票人不慎損毀選票，應向選舉人員索取另一張選票，並將損毀的選票交回；選舉人員須

在回收的選票上註明作廢並簡簽，並為著適當效力，保留該選票。 

三、 若為明票進行，投票人經確認及核對登記後，於每輪投票舉手投票。 

 

第二十八條 

疑問、異議、抗議及反抗議 

     一、候選人得就投票地點的選舉工作提出疑問和以書面方式並連同適當的文件提出異議、抗議或

反抗議。 

二、會長不得無理拒絕接收異議、抗議和反抗議，並應在其上簡簽和將之附於紀錄內。 

三、會長須對提出的異議、抗議和反抗議作出決議，如認為該決議不影響投票的正常進行，得在投

票結束時才作出決議。 

四、所有決議均以在場會員的絕對多數票為之，且須說明理由，會長的投票具決定性。 

 

第六節 

核算 

第二十九條 

核算的初步工作 

     投票結束後，由會長即時點算未使用的選票及由投票人引致失去效用的選票，並將之放入專用封

套內。 

 

第三十條 

已投票者和選票的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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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步工作完成後，選舉工作人員應點算在投票登記冊內刪劃的已投票者的數目。 

二、選舉工作人員隨即開啟投票箱，以點算箱內的選票數目，點算後再將選票放回投票箱內。 

三、為點算的目的，在第一款所指數目與點算出的選票數目不相符時，以選票數目為準。 

 

第三十一條 

選票的點算 

     一、會長或其代表逐一打開選票，宣讀選投的候選人，選舉人員則同時在相關表格上登記各候選

人所得選票，以及空白票或廢票。 

二、選舉人員須將各候選人所得選票、空白票或廢票作歸類。 

三、按上述方法得出的點算結果，須立即公佈。 

 

第三十二條 

廢票 

     一、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選票等同廢票： 

（一）在選票上作出任何撕剪，繪畫，塗改或寫上任何字句； 

（二）選票上被標示的候選人數目超過應選數目。 

二、選票內的文字，雖未能完整地劃出或超越方格範圍，但毫無疑問能表達出投票者的意向者，均

不視為廢票。 

 

第三十三條 

空白票 

     未有在任何一個專設的方格內作填劃的選票即為空白票。 

 

第三十四條 

異議或抗議所針對的選票的處置 

     異議或抗議所針對的選票，由會長決定。 

 

第三十五條 

其餘選票和輔助物資的處置 

     一、在完成第三十一條所指點票後，會長須立即將損毀、失去效用或未經使用的選票，並就所收

到的所有選票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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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票、空白票及廢票分別以封套裝妥。 

三、提起上訴的期限屆滿或上訴經確定結果後，選舉人員將選票銷毀。 

 

第三十六條 

選舉工作的紀錄 

     一、選舉人員負責編製選舉投票及點票工作的紀錄。 

二、在紀錄中應載明： 

（一）選舉工作人員及投票人姓名； 

（二）投票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及投票地點； 

（三）在投票地點運作期間所作的決議； 

（四）已登記之投票人、已投票之投票人及無投票之投票人的總人數； 

（五）每一候選人的姓名及其所得選票，以及空白票和廢票的數目； 

（六）異議或抗議所針對的選票的數目； 

（七）如出現第一百零七條第三款所指的點算上的差異時，須準確指出其差額； 

（八）附於紀錄內的異議、抗議及反抗議的數目； 

（九）按本內部規章規定應予記載的或會長認為值得記載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七條 

核算的內容 

     （一）核對已投票的投票人及無投票的投票人的總數，並指出其分別佔已登記投票人總數的百分

率； 

（二）核對空白票、廢票及有效票的總數，並指出其分別佔已投票的投票人總數的百分率； 

（三）核對每一候選人所得總票數，並指出其分別佔有效票總數的百分率； 

（四）確定當選的候任人。 

 

第三十八條 

結果的宣佈及公佈 

     核算結果由會長宣佈，經常務委員會確認後方為有效。 

 

第三十九條 

核算的紀錄 



澳 門 大 學 學 生 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東 31 座(E31)                                              電話 Tel: (+853) 8822 4599  電郵 Email：info@umsu.org.mo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E31,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傳真 Fax: (+853) 8322 2372  網址 URL: http://info.umsu.org.mo  

     一、核算工作完成後，須立即繕立紀錄，載明有關工作結果。 

二、上訴期限屆滿或對適時提起的上訴作出決定後，選舉工作人員須銷毀所有文件，但紀錄除外。 

 

第四十條 

確認選舉結果 

     完成所有程序後，選舉結果須經會員大會主席團確認方為有效，並由其以通告公佈選舉結果。 

 

第七節 

議異、上訴及處分 

第四十一條 

議異及上訴 

     一、若對選舉結果有議異，可於核算結果公佈後兩天內向會長提出。 

二、所有議異之決定均由該附屬組織理事會決定。 

三、若對該附屬組織理事會決定仍不服，可於其後兩天內向會員大會主席團提出上訴，上訴的處理

程序根據《領導機關選舉制度》的相關規定，經過適當配合後適用之。 

四、會員大會主席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第四十二條 

處分 

     一、 如候選人觸犯本內部章程，均可被紀律處分。 

二、 會長可對違規之候選人採取以下方式處理： 

（一）口頭警告，並可要求有關之候選人作出更正，收回行動和/或公開道歉； 

（二）書面警告； 

（三）取消有關候選人資格。 

三、 嚴重的違規行為，會長可向紀律委員會提出採取以下處分： 

（一） 撤銷在學時期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 不得再擔任本會及附屬組織的職務。 

 

第三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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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修正案的提出 

     一、 本內部規章修正案的提出條件如下： 

（一） 澳門大學學生會會員大會主席團一致要求； 

（二） 理事會三分之二或以上出席會議成員要求； 

（三） 監事會一致要求。 

 

第四十四條 

廢止 

     廢止第 1／2012 號內部規章《附屬組織選舉制度》。 

 

第四十五條 

生效 

     本內部規章自通過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常務委員會通過。 

 


